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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《競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公聽會經濟動力意見書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最近向委員會，提交了《競爭條例草案》就法定團體訂明

的豁免安排名單，當中列入約 160 個有從事經濟活動但主要提供公共服務的機

構，包括機場管理局、醫院管理局、生產力促進局、旅遊發展局、香港出口信用

保險局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等，我們經濟動力是支持這份名單。 

 

在芸芸機構當中，不少中小企均關心貿發局，是否被列入豁免名單之內，亦

有意見要求政府將貿發局剔除出名單以外。我們經濟動力是支持貿發局可以獲得

豁免，讓它可以繼續支援及推廣中小企業務，推動展覽業發展。 

 

收費廉宜支援中小企 

 

一般而言，貿發局舉辦的主要展覽會的參展費，均較私營公司舉辦的展覽為

低。過往貿發局經常與中小企業緊密合作，籌辦展覽以拓展商機，並以低價提供

各種支援，甚至會舉辦一些私營展覽商不願獨自投資的展覽，以推動有關行業發

展。 

 

如果貿發局被納入競爭法規管，本港中小企就會被迫減少舉辦展覽，或退出

香港展覽市場，私營機構舉辦的展覽會，可能會要求參展商付出更高的參展費

用。眾所周知，展覽一直是中小企的接單命脈，若出現此情況，就會影響中小企

的生存空間，直接令本港中小企蒙受損失。 

 

協助推廣海外市場 

 

多年以來，貿發局對中小企的貢獻着實不淺。香港每年舉辦的展覽貿易會超

過 100 個，而貿發局單獨籌辦的展覽只佔市場總數不到 30%，而該局的部份展覽，

更會與私營公司合作舉辦。展覽業是區域性及全球性的競爭，很多重點行業在世

界上只有數個龍頭展覽，這些展覽都由跨國展覽公司舉辦，它們會影響全球相關

行業的中小企。 

 

展覽業的競爭不限於本土，實際上是全球相同題材的展覽會互相比併。現時

很多跨國展覽公司在國際展覽市場的佔有率更高。數據顯示，在 2011 年，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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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1 展覽會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，當中 35 個由貿發局舉

辦，佔 22%；而這 35 個展覽中，6 個是由貿發局與其他私營展覽機構合辦。因

此，貿發局所佔的市場份額，其實不構成壟斷。 

 

展覽延續性受限制 

 

貿發局每年要舉辦的恆常大型展覽，都已經深入民心，如果展覽改為公開競

投，就可能會由不同的私營機構輪流籌辦，在行政、籌備及執行上均會欠缺延續

性，無論參展商、主辦商、買家及消費者均會感到混亂。 

 

況且，貿發局在海外地區設有多個辦事處，若參展商遇上貨運及關稅等問

題，局方一定予以協助。我們相信，貿發局是擁有相當資源，向參展商及業界提

供傾力協助，私營機構是鮮有此能力作規模龐大的資源投放。 

 

總結 

 

在 2010-2011 年度，約有 14000 家香港公司參加貿發局在香港舉辦的展覽

會，充以反映貿發局在展覽業務上，是透過讓利而鼓勵企業參與，完全沒有排他

性，政府應繼續支持貿發局扮演支援角色。 

 

貿發局作為全面發展香港展覽業務的法定機構，如果展覽改以私營機構負責

運作，即等同放棄過去數十年來成功推動本港貿易的運作模式，最終只會削弱本

港固有優勢，令中小企受害，甚至要把本港展覽業龍頭的地位拱手相讓。何況當

局已表明，獲豁免團體應遵守競爭守則，如有違反，當局會要求糾正，甚至當局

可考慮將拒按要求行事的團體，重新訂為不獲豁免，相信可起阻嚇作用。 

 

我們建議，貿發局可嘗試與展覽業界加強合作，共同研發及合辦新的展覽項

目，互相協助發揮支援功能，藉以創造「雙贏」局面，為本港的中小企、出口商

及業界帶來最大裨益。貿發局亦不應濫用市場主導地位，要擅於懂得平衡各方利

益，以免本港的展覽市場淪為惡性競爭局面。 

 

 

經濟動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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